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❏ 申論題解答 

一、Uber 問題之對應與處理 
【試題詳解】 

運作機制 

 Uber 之興起與運作，乃因「分享經濟概念」而產生。亦即，以線上平台協助人們取得資產、資源、時間及

技能。該方式目前正在全球範圍內蓬勃發展，Uber 的商業模式也以此為基礎。Uber 搭建一個線上平台（即

手機中 APP 程式），將需求方（搭車乘客）及供給方（想要賺外快的司機）拉到此一平台做媒合。 

在供給面的部分，Uber 讓擁有多餘時間的司機，充分利用其閒置的車輛資源去滿足各式搭車需求的乘客。例

如說，今天有一個人甲在正職下班後，如果他有閒、也有車的話，他能身兼另一個身份，只要有乙需要從 A

地抵達 B 地，而乙剛好離甲非常近，甲能夠去搭載乙，就是將一個供給配上一個需求，也因為這樣嶄新的

P-2-P（Peer-to-Peer）運作機制，使得 Uber 在台營運以來，多達數十萬的民眾註冊成為使用者、數千民眾運

用 Uber 平台成為司機，每月為其人或家庭提高 50%的經濟收入。此一運作機制，乃符合學說上對於「分享

經濟」三種形態之一的產品服務系統（product-service system）：即私人用品在閒置時（在此案例，對司機而

言就是多餘的時間），出租給其他人使用以獲得報酬。 

管理法規之衝突 

依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 年度訴字第 868 號判決之見解： 

（前略）然查：原告公司（即 Uber）營業登記項目有：管理顧問業、資料處理服務業、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、

第三方支付服務業、其他工商服務業及除許可業務外，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，此有原告公司變更

登記表附於本院卷可參（見本院卷第 70 頁），雖原告公司登記並無汽車運輸業之營業項目之登記，苟其有經

營汽車運輸業，固屬違反上開公路法第 77 條第 2 項及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138 條規定之違章之行為，然

原告除違章經營汽車運輸業外，尚有經營其他登記範圍內合法之業務，則原處分所為「勒令停業」之裁處，

其範圍究為何？是否僅就原告相關違章「經營汽車業」之營業部分停業，或者尚包括原告其他登記範圍內之

合法營業，亦應一併停業？未據原處分載明。惟關於此點，業據被告訴訟代理人於本院 104 年 9 月 30 日下

午 2 時 45 分準備程序時陳明：「所謂勒令停業範圍包含所有原告可從事之營業行為，理由在於，原告所有的

營業行為全係非法，全部在經營運輸業，並未執行其所申請之營業項目，其 7 項（應為 6 項，被告訴訟代理

陳述有誤）營業項目，全在包攝其違法經營運輸業之事實，而無其他合法營業之事實。」等語，此有該次準

備程序筆錄可參（見本院卷第 103 頁）。是以，被告稱其原處分所為「勒令停業」之裁處，其範圍既係包括

原告所有營業行為，揆諸上開最高行政法院裁定意旨，顯已逾越公路法第 77 條第 2 項規定之意旨。亦即，

原告如係從事「管理顧問業」、「資料處理服務業」、「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」、「第三方支付服務業」、「其他工

商服務業」、「除許可業務外，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」等 6 項原告公司營業登記項目，該等營業項

目均非屬公路法管制之範圍，被告自不得依公路法第 77 條第 2 項規定為據，而以原處分勒令原告停止從事

前述營業行為。 

綜上，被告稱其原處分所為「勒令停業」之裁處，其範圍既係包含原告所有營業行為，揆諸上開最高行政法

院裁定意旨，顯已逾越公路法第 77 條第 2 項規定之意旨，自非適法，應予撤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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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Uber 公司之營業與我國運輸管理之法令最大之衝突，乃在於其雖實質上經營汽車運輸業，然其登記業

別卻非屬汽車運輸業。依據上開法院見解，交通部尚不得勒令其停業。 

處罰依據 

依據上開說明，Uber 實質上乃經營類似計程車之叫車服務，故就其實質營業項目而言，應受公路法第 56 條以

及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之規範。惟現今 Uber 公司未經許可而經營汽車運輸業，依據公路法第 77 條第 2 項之規

定：「未依本法申請核准，而經營汽車或電車運輸業者，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勒令其停業，

其非法營業之車輛牌照並得吊扣 2 個月至 6 個月，或吊銷之。」 

二、擱淺事件之法律問題 
【試題詳解】 

主管機關與作為 

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規定，空難、海難、陸上交通事故之預防、應變及復原重建，乃以交

通部為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。 

依據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 2 條第 6 款之規定，所謂海難：指船舶發生故障、沉沒、擱淺、碰撞、失火、爆

炸或其他有關船舶、貨載、船員或旅客之非常事故者。 

故擱淺事件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，為交通部。 

依據現行海難救援通報機制之規範，主管機關與相關機關所應採取之作為，分別說明如下： 

交通部航港局督導海岸電臺與臺北任務管制中心，農委會漁業署督導漁業電臺，臺灣港務公司督導各港務

分公司港口聯絡中心（信號臺），每日 24 小時輪班守值電臺（接收與發送）作業；航港局與漁業署互相合

作聯繫，救難不分漁船或商船均互通訊全力配合搜救。 

海上電臺通報機制：當海岸電臺、漁業電臺、港口信號臺、臺北任務管制中心（衛星搜索遇難信號）等單

位收到（漁船或商船）海上遇險訊息時，即確認目標位置後轉報海巡機關，立即派出海巡艦艇執行救難，

海巡機關需增加海空兵力（飛機或海軍艦艇）時，逕通報行政院國家搜救中心申請支援。 

陸上電話或手機通報機制：有線電話或以手機撥 118（海巡隊值班臺），可直接申請遇難救助，惟手機接收

受距離短。可利用長途電話或請家屬或漁船公司將遇難狀況轉報 118 海巡隊。 

海巡署（隊）執行海上救難任務作業時，並副知交通部、航港局、農委會漁業署等單位，配合陸上支援作

業（蒐集商漁船基本資料、一切後勤支援、安排碼頭靠泊、港勤拖船港區海域拖救、救護車接送、送出海

關檢疫）等。 

「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」統一指揮航港局、農委會漁業署、海巡署及國防兵力等單位，共同合作執行

漁船或商船救難任務。 

海洋污染事件之防止機關與作為 

依據海洋污染防治法第 4 條之規定： 

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 （市） 為縣 （市）政

府。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之管轄範圍，為領海海域範圍內之行政轄區；海域行政轄區未劃定前由中央主

管機關會同內政部，於本法公告一年內劃定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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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依據上開法律第 32 條之規定，其防治作為，乃包括： 

船舶發生海難或因其他意外事件，致污染海域或有污染之虞時，船長及船舶所有人應即採取措施以防止、

排除或減輕污染，並即通知當地航政主管機關、港口管理機關及地方主管機關。 

前項情形，主管機關得命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，必要時，主管機關並得逕行採取處理措施；其因應變或處

理措施所生費用，由該船舶所有人負擔。 

主管機關應依據其所訂定之《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》加以應變。 

三、運輸系統之建築、管理、監督及安全事項之基本法律與主管機關 
【試題詳解】 

高鐵 

高鐵之性質，屬於鐵路法第 2 條第 7 款所稱之民營鐵路。 

復依據鐵路法第 4 條之規定：「國營鐵路，由交通部管理。地方營、民營及專用鐵路，由交通部監督。」 

交通部為辦理高速鐵路及捷運系統建設事宜，特設高速鐵路工程局，故建設部分乃以高速鐵路工程局為管理

機關，其基本法律除上開之鐵路法外，尚且包括「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暫行組織規程」。 

臺鐵 

臺鐵之性質，屬於鐵路法第 2 條第 5 款所稱之國營鐵路。 

復依據鐵路法第 4 條之規定：「國營鐵路，由交通部管理。地方營、民營及專用鐵路，由交通部監督。」 

依據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組織條例第 2 條之規定，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乃掌理下列事項： 

鐵路中長程發展、經建計劃、重大投資、資源規劃、經營策略、專案研究分析評估及資訊系統之建立運用。 

鐵路行銷業務、客貨運經營、附屬事業管理及有關營業設施、設計、調查、督導、考核。 

鐵路行車、運轉、車輛調度、車站設置調整及有關運輸設備、保安之設計、督導、考核。 

鐵路橋樑、隧道、路線、工程、建築、產業管理之設計、督導、考核。 

鐵路動力車、客貨車運用計劃、車輛設備、設計、督導、考核。 

鐵路電訊、照明、號誌及電力等電務設施之設計、督導、考核。 

鐵路材料籌劃、採購保管、調配、稽核。 

其他有關鐵路之管理。 

捷運 

大眾捷運系統之建築、管理、監督及安全等相關事項，應依據大眾捷運法之規定加以辦理。 

主管機關，依據大眾捷運法第 4 條之規定： 

大眾捷運系統主管機關︰在中央為交通部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 

路網跨越不相隸屬之行政區域者，由各有關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協議決定地方主管機關，協議不成者，

由交通部指定之。 

輕軌捷運 

依據公路法第 2 條第 11 款之規定，電車：指以架線供應電力之無軌電車，或依軌道行駛之地面電車。輕軌

捷運之性質為公路法所稱之電車，因此乃以公路法為管制母法。 

依據公路法第 3 條之規定：「本法所稱公路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交通部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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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縣（市）政府。」 

公路與市區道路 

依據公路法第 3 條之規定：「本法所稱公路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交通部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

為縣（市）政府。」公路與市區道路之相關管制，均以公路法為基本法律。 

依據公路法第 4 條第 2 項之規定：「市區道路劃歸公路路線系統者，視同公路；其制定程序，由中央、直轄

市或縣（市）公路主管機關分別會商擬訂，並準用前項之規定核定公告。復依據公路法第 5 條第 2 項之規定：

「市區道路與專用公路以外之公路使用同一路線時，其共同使用部分，應劃歸公路路線系統。」如市區道路

劃歸公路路線系統者，即應依據上開規定辦理之。 

四、公車專車化與專車公車化之策略與配合 
【試題詳解】 

公車專車化之策略與配合之方式 

公車專車化，乃屬於副大眾運輸之半公共型態（Semipublic Paratransit），乃指租用公車（Subscription Bus）

或交通車。亦即由私人團體或公司為通勤者向公車（交通運輸提供者）業者租用車輛，每天在固定時間、地

點搭乘上、下班之運輸方式，如社區專車；有時亦由學校或政府機關向特定公車業者租用車輛，以載學生上、

下學或上、下班，如學校之學生專車，政府機關之交通車等。 

故其推動策略，通常乃包括： 

為維護學生安全，應選擇並建立優良之運輸業者品牌制度。 

對運輸業者提供獎助和補助。 

引進新型的大眾運輸技術，如低底盤或輕軌電車，增加選擇之型態。 

提升公車駕駛的服務品質與態度。 

定期檢討，強化對於服務與安全性之持續要求。 

而上開策略，乃應由地方公路主管機關與地方公車運輸業者互相配合，並擬訂相關計畫加以執行，以促進大

眾運輸之利用密度。中央公路主管機關並應依法督導，避免不當利益之輸送並維護運輸品質。 

專車公車化 

學生專車係指各級學校為顧及該校學生上下學之方便與安全，而主動提供給學生通學使用之交通工具，車輛

可由學校向公路汽車客運業、市區汽車客運業或遊覽車客運業者租用，抑或自行購買車輛。 

由於其性質均僅服務特定對象及屬於契約型（Contract-based），故不屬於公共運輸範疇。 

由於學生專車的營運特性為定點定線，學生須於固定的場站候車或用隨招隨停方式待車，且經由付費方式始

得上車，但現今大多學校皆位於都會區內，使專車行駛路線與部分公路或市區汽車客運業營運路線重疊。且

非典型公路公共運輸如學生專車、醫療專車、免費公車等多與一般公路汽車客運業營運路線重疊度高，除瓜

分客運路線業者之市場外，免費公車服務之提供更產生不公平競爭，造成客運市場營運秩序混亂之相關問題。 

故為解除或減輕上開問題，專車公車化之策略乃包括： 

鼓勵地方政府成立公共運輸基金，以統籌規劃轄區內非典型公共運輸服務。 

學生專車、免費公車（鄉鎮公所、社區）及免費接駁專車（如百貨公司、大賣場、醫療院所等）可納入統

籌規劃，以擴大服務一般民眾。惟申請者須提撥部分費用，且公車外觀可配合申請者要求予以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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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運輸基金經費來源：申請者提撥經費及中央補助款。 

路線營運應以公開招標方式，委託合法汽車客運業者經營為原則。 

故其配合單位，包括地方公路主管機關與公車業者，同時中央公路主管機關亦應考量透過大眾運輸相關法令

撥發補助，以擴大該新型態運輸之利用效果。 

 

 


